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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重新评估后再次公开挂牌出售不再使用设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概述：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丰特纸”或“公

司”）拟将南湖厂区不再使用设备等资产重新评估后再次通过嘉兴市产权交易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产权公司”）以公开挂牌方式出售。首次挂牌价格不低

于上述资产的评估值共计人民币105,059,912.00元，最终转让价格以嘉兴产权公

司挂牌成交价格为准。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根据《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

在董事会审批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交易的受让方及成交价格须待嘉兴产权公司履行

必要程序后确认，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也可能存在交易无人摘牌和撤销挂牌等风

险。

经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拟将南湖厂区不再使用设备等资产以

公开挂牌方式出售。本次出售先后在嘉兴产权公司、阿里资产竞价网络平台各公

开挂牌两次，首次挂牌价格均为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共计人民币169,968,254.00

元；二次挂牌价格在首次挂牌价格基础上下降10%，即人民币152,971,428.60元。

因无人报名竞价，前述四次拍卖结果均为流拍。

鉴于公司前述四次公开挂牌出售因价格原因均未能成交，公司现重新聘请新

的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价值进行重新评估，并拟在重新评估价值的基础上再次公

开挂牌出售。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鉴于公司南湖厂区已全面停产，为盘活公司资产，提高公司资产运营效率及

流动性，公司拟将南湖厂区不再使用设备等资产通过嘉兴市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嘉兴产权公司”） ）以公开挂牌方式出售。首次挂牌价格不低于上

述资产的重新评估值共计人民币105,059,912.00元，最终转让价格以嘉兴产权公

司挂牌成交价格为准。

本次交易将通过公开挂牌出售的方式转让，交易对方和最终交易价格存在不

确定性，最终转让能否成功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有关授权情况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符合国资及上市公司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根据

实际情况全权办理与本次转让相关的所有事项。为提高本次资产处置效率，如果

本次公开挂牌出售出现流拍的情况，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按照

有关规定重新公开挂牌出售。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6年3月16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9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民丰特纸关于拟重新评估后再次公开挂牌出售不

再使用设备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嘉兴产权公司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上述资产，

首次挂牌价格不低于评估值。

根据《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该事项在公司

董事会审批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本次交易系通过嘉兴产权公司公开挂牌转让，目前尚不确定交易对方。公司

将根据嘉兴产权公司挂牌进展情况，及时披露交易对方及相关后续进展情况。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本次交易属于出售资产的交易类别。本次交易标的包括公司原8号纸机、



原9号纸机、原12号纸机、原18号纸机、原19号纸机、原20号纸机、原21号纸机、

原22号纸机、原七分厂涂布机、原机修分厂、原热电分厂、原给水分厂、原加印

分厂、原丰莱公司以及公共部门的闲置机器设备及配套备品备件。

2、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

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

其他情况。

3、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位于公司南湖厂区，目前全部处于停止使用状态。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截至2025年12月31日，上述标的资产账面原值1,487,187,688.90元，账面净

值162,195,154.36元（未经审计）。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公司委托嘉兴中磊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机器设备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

《资产评估报告书》[嘉中磊评报字（2026）第019号]。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进

行评估，在评估基准日（2025年12月31日）委估资产的账面原值（不含安装费、

待摊费用）为人民币1,266,824,229.37元，账面净值(不含安装费、待摊费用）

为人民币135,550,313.68元，评估价值为人民币105,059,912.00元（含增值税

价），增减值为-30,490,401.68元，增值率为-22.49%。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本次交易系通过嘉兴产权公司公开挂牌转让，首次挂牌价格不低于嘉兴中磊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值105,059,912.00元，最终转让价格以嘉兴产权公

司挂牌成交价格为准。本次定价依据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本次交易合同或协议尚未签署。本次交易拟通过嘉兴产权公司以公开挂牌的

方式出售标的资产，最终出售资产协议的主要条款和履约安排将在确定具体受让

方后确定。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可以有效盘活公司闲置资产，提高资产运营效率，符合公司经营发

展需要。如果本次标的资产能够出售，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具有一定的积

极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属于单独出售不再使用机器设备，不涉及管理层变动、人员安置、

土地租赁等情况。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情况。

七、本次交易的风险提示

1、 本次拟出售设备系为盘活公司不再使用设备资产，如果出售结果流拍

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

2、 本次交易的买受人及成交价格须待嘉兴产权公司履行必要程序后确

认，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也可能存在交易无人摘牌和撤销挂牌等风险。

3、本次交易尚需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1、评估报告


